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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現行葡萄牙共和國憲法由立憲會議於 1976年 4月 2日通過， 4月 25日生效。後於 1982

年 9 月、 1989 年 7 月、 1992 年 11 月分別以第 1/82 號、第 1/89 號、第 1/92 號憲法性

法律修改。《澳門組織章程》由葡國議會於 1976 年 2 月 17日通過，後於 1979 年 9 月、

1990 年 5 月、 1996 年 8 月分別以第 53/79 號、第 13/90 號、第 23-A/96 號法律修改。

2. 鄭言實編《澳門回歸大事記》，澳門基金會， 2000 年，第 3 頁。

從《組織章程》到《基本法》——
澳門回歸前後政治體制比較研究

趙向陽*

 1999年12月20日中國政府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標誌 澳門的性

質和地位發生了根本變化。因此，澳門回歸前後的政治體制必然存在

本質區別。回歸前的澳門政治體制是葡國對澳門實施殖民管治或行

政管理的產物，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以後是以葡國憲法及專項法

律《澳門組織章程》（以下簡稱《組織章程》）為憲制基礎。1回歸後的政治

體制，是實施“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的政治安

排，由根據中國憲法制定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基本

法》）作出全面規定。

本文擬對兩種政治體制的幾個重要問題進行初步的比較研究，並

且主要是對《組織章程》和《基本法》有關規定作出分析。

一、 憲法及憲法性法律

《基本法》序言指出，“澳門，包括澳門半島、 仔島及路環島，自

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十六世紀中葉以後被葡萄牙逐步佔領”。直到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葉以前，葡國對澳門實行殖民管治。1972年3月10

日，中國政府致函聯合國非殖民地化委員會特委會主席，聲明“解決香

港澳門問題完全是屬於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問題，根本不屬於通常的所

謂‘殖民地’範疇”。21974年4月25日葡國發生革命，新政府宣佈澳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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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殖民地，而是葡萄牙管理下的中國領土。31976年4月2日通過的葡國

現行憲法第292條第一款規定，“澳門地區仍受葡萄牙行政管理時，由

適合其特別情況之通則約束”。這就從憲法上確認了“澳門不是殖民地”

的政府立場。1987年4月13日簽署的《中葡聯合聲明》指出，“自本聯合

聲明生效之日起至1999年12月20日的過渡期內，葡萄牙共和國政府負

責澳門的行政管理”。4由殖民管治到行政管理是一項重要變化，並且

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澳門政治體制，尤其是澳門總督的地位和權力，

以及行政和立法的互動機制。

同樣，中國政府決定以“一國兩制”方針解決台、港、澳問題，並

由憲法第三十一條確認了這項基本國策，《基本法》對回歸後澳門政治

體制的規定正是依據憲法，將“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

治”、方針予以法律化（這方面的論述甚多，此處不贅）。

值得注意的是，葡國對澳門由殖民管治轉為行政管理，這更多地

具有國際法層面的意義，而對澳門政治體制的設置仍然與其憲法確立

的葡國政制模式密切相關。例如，葡國政府同樣行使國家立法職能並

以法令為之（憲法第201條），且為此詳細列明議會和政府各自的立法範

圍及確立授權立法機制（憲法第164條、第167條、第168條、第172條及

第201條等等）。這些在《澳門組織章程》中也有具體規定（第五條、第十

三條至第十五條、第三十條及第三十一條等等）。

與此不同的是，由於實行“一國兩制”方針，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政

治體制與內地不同，憲法中的有關規定自然也不會沿用於《基本法》，

但憲法所體現的內地憲法觀念和立法技術卻在《基本法》中有所反映。

例如，國家立法權只屬於全國人大，中央政府並無此種立法權但可以

制定行政法規（憲法第六十二條、第八十九條），因此也就不存在如何

在人大和政府之間劃分立法權限的問題。《基本法》亦同樣如此（參見第

五十條（五）項、第七十一條（一）項等）。

以上所述，旨在簡要描述兩種政治體制的宏觀法律背景，揭示不

同的憲法與回歸前後澳門政治體制的內在聯繫。至於憲法在當地的適

–––––––––––––––

3. 同上註。

4. 鄭言實編《澳門過渡時期重要文件匯編》，澳門基金會， 2000 年，第 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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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葡兩國的情況也有所不同。例如，《組織章程》對此有較為明確

的規定：“澳門地區為一公法人，在不抵觸共和國憲法與本章程的原

則，以及在尊重兩者所定的權利、自由與保障的情況下，享有行政、

經濟、財政、立法及司法自治權”（第二條）。將澳門界定為一公法人而

不是如葡國1838年憲法將其列為葡國的海外省5，無疑體現了葡國現行

憲法關於廢除殖民主義的規定（第七條第二款），事實上，這也是葡國

憲法的一項基本原則。但是葡國憲法序言中明文規定的其他“基本原

則”（第一條至第十一條）卻並非都能適用於澳門，而可以肯定的是該憲

法關於權利、自由與保障的規定是適用於澳門的6，這也是《組織章程》

不再具體規定這方面內容的主要原因。而《基本法》設有專章規定“居民

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第三章）。由此可見，這是在憲法適用問題上的一

個重要不同點。中國憲法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適用，情況較為複雜7，

本文不擬展開論述。

二、 總督與行政長官

（一）權力來源、產生及任期

政治體制的本質區別決定了總督與行政長官具有完全不同的法律

性質和政治地位。然而，就其權力來源而言，雙方也有相同之處，即

皆來自中央授權，只不過對總督的授權關係較為簡單和人格化（“總督

由總統任免，並授予職權”，《組織章程》第七條第一款），而對行政長

官的授權關係則較為複雜，並且由《基本法》作出或原則或具體的規

定，而不是如前者般直接由某個國家領導職務擔任者授權。

在產生方面，總督由總統任免，任命前要諮詢當地居民，此項諮

詢“主要是透過立法會及在社會基本利益方面有代表性的機構為之”

–––––––––––––––

5. 蕭偉華（Jorge Noronha e Silveira）《澳門憲法歷史研究資料(1820 — 1974)》，澳門

政府法律翻譯辦公室、澳門法律公共行政翻譯學會， 1997 年，第 23 頁。

6. J. J. Gomes Canotilho/Vital Moreira《憲法的依據》(中文本)，澳門大學法學院，2003

年，第 206-207 頁。

7. 駱偉建《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概論》，澳門基金會， 2000 年，第 36 — 40 頁；許

昌《對中國憲法與基本法關係的再思考》，載於《行政》第 45 期，第 849 — 85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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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章程》第三條第二款）。但“實際上這些意見大多是對人選的總

體要求，諮詢結果也沒有真正的約束力”。8另外，對於總督人選的條

件，《組織章程》並未規定，但事實上只能是葡國人，而且主要是葡國

的職業軍人。9行政長官則是按照《基本法》及附件一的有關規定，在當

地選舉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同時，《基本法》第四十六條對行

政長官人選的條件作出明確規定，“由年滿四十周歲，在澳門通常居住

連續滿二十年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基

本法》對行政長官條件的規定，既體現了國家主權原則（澳門永久性居

民中的中國公民）也是為了落實澳人治澳方針。

對於總督任期《組織章程》也未規定，這應該是基於政治考慮，事

實上總督的人選和任期主要取決於葡國國內政治力量對比和政策取

向。行政長官的任期確定，每任五年，且只可連任一次（《基本法》第四

十八條），這有利於保持政治和政策的穩定性，也是對行政長官的一種

憲制性保障。

（二）性質和地位

關於總督的性質和地位《組織章程》有如下規定：

1.“共和國的主權機關除法院外，在當地以總督為代表”（第三條第

一款）。按照葡國憲法第一百一十三條第一款的規定，葡國主權機關包

括葡國總統、議會、政府和法院。

2. 在對外關係及締結國際協定時，如涉及專屬澳門地區利益的事

宜，總統得將代表澳門之權限授予總督（第三條第二款）。

3.“澳門地區的本身管理機關為總督及立法會”（第四條）。

4.“立法職能由總督及立法會行使”（第五條）。

5.“執行職能由總督行使，並可由政務司輔助”（第六條）。

–––––––––––––––

8. 吳志良《澳門政制》，澳門基金會， 1995 年，第 83 頁；簡能思（Vitalino Canas）《政

治學研究初階》（中譯本），澳門政府法律翻譯辦公室、澳門大學法學院出版， 1997

年，第 302 頁。

9. 簡能思，前引書第 30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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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總督的職級相等於共和國政府部長級”（第八條）。

7. 在政治上總督向共和國總統負責；總督應對其行為向法院負刑

事及民事責任，當其在任期間成為民事或刑事訴訟的被告時，只能在

里斯本法區提起訴訟，但該訴訟非屬澳門而屬另一法院管轄時例外（第

二十條）。

根據上述規定，我們可以對總督的性質和地位作如下表述：

其一，總督是葡國在澳門的總代表，即代表總統、議會和政府；

但除特定情況外（如前引第三條第二款所指事項），總督並不能對外代

表澳門。10這是符合葡國對澳門的基本政策。

其二，總督是葡國對澳門實施行政管理的最高執行者，因此被授

予包括立法和行政在內的廣泛職權（具體情況將在下文分析）。但關於

總督刑事和民事責任及其訴訟管轄的規定，仍體現出殖民管治的色

彩。

其三，總督是直接向總統負責的葡國部長級官員。對於這一點，

尚體現在《組織章程》的其他規定中，如第十條規定“未經共和國總統事

先同意，總督不得離開當地”。

《基本法》對行政長官的性質和地位的規定主要是指第四十五條及

第六十二條。根據這些規定，可以清楚地看到行政長官與總督在性質

和地位方面的區別：

第一，行政長官並不是中央國家機關在澳門的代表，當然也不是中

央政府或內地地方政府的官員。事實上，中央人民政府在澳門有專設機

構──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為了處理外交事

務，中央政府的外交部在澳設立了特派員公署，至於解放軍駐澳部隊則

直接由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統轄。11這些設置體現了國家主權原則。

第二，行政長官是澳門特別行政區首長，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

包括“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處理中央授權的對外事務和其他事務”

–––––––––––––––

10. 有學者對此持另一種觀點，參見《澳門政制》，第 83 頁。

11.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駐軍法》第 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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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第五十條（十三）項）。此處的“中央”包括憲法規定的部分中

央國家機關（參見憲法第三章第一至第四節的有關規定）。雖然總督代

表葡國總統、議會及政府，但並不具有明確的地區首長之法律地位。

第三，行政長官即是澳門特別行政區首長，也是政府首長。這種

雙重身份的法律地位決定了行政長官的雙重責任：即要對中央政府負

責，也要對澳門特別行政區負責。這與總督祇對葡國總統負責而無須

向本地負責形成鮮明對比。

（三）職權

根據《組織章程》的規定，總督的職權包括代表權、行政權和部分

立法權。

代表權──總督在澳門代表除法院外的葡萄牙主權機構進行管

治；同時，在法律規定的情況下，在某些對外關係上代表澳門。總督

有權簽署法律、法令，並命令頒佈；訂定內部安全政策，確保其執

行；採取必要措施恢復澳門的公共秩序；提請葡萄牙憲法法院審議立

法會訂定的任何法規有否違憲或違法；向葡萄牙議會提出修改或取代

《澳門組織章程》的建議；行使法律賦予的其他權力。

行政權（亦稱執行權）──總督擁有除法律規定保留給葡萄牙主權

機關外的全部行政權，具體包括：指導澳門地區的總政策；領導整個

公共行政；為實施在當地生效但欠缺規章的法律及其他法規而制訂規

章；保障司法當局的自由、執行職務的全權性及獨立性；管理澳門地

區財政；訂定貨幣及金融市場的結構，並管制其運作；等等。總督在

行使行政權時，所發出的訓令在《澳門政府公報》上公佈。

部分立法權──總督的立法權有三類：一是共享性立法權（又稱競

合權限），即對所有未保留予萄萄牙主權機構或立法會的立法權皆可行

使；二是局限性立法權，即經立法會事先許可或在立法會解散後行使

的立法權，立法會賦予的立法許可期限可以延長，但祇能一次性使

用；三是專屬性立法權，即明文規定保留予總督的立法權。總督以法

令形式立法，法令與立法會通過的法律有同等效力。12

–––––––––––––––

12 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澳門基金會， 1999 年，第 54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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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行政長官的職權，已故著名憲法學者、基本法專家、港澳基

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法學教授蕭蔚雲先生在其主編的遺著

《論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制》中有精僻全面的論述。該書將行政長

官的職權分為兩類：

一是作為澳門特別行政區首長的職權，包括五個方面。

1. 負責執行《基本法》和依照《基本法》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其

他法律。

2. 簽署立法會通過的法案，公佈法律；簽署立法會通過的財政預

算案，將財政預算、決算報中央人民政府備案。

3. 提名並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免包括各司司長、廉政專員、審計

長、警察部門負責人和海關負責人等主要官員和檢察長。

4. 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就《基本法》規定的有關事務發出的指令。

5. 依法頒授澳門特別行政區獎章和榮譽稱號；依法赦免或減輕刑

事罪犯的刑罰；處理情願、申訴事項。

二是作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首長的職權，包括七個方面。

1. 領導特區政府。

2. 決定政府政策，發佈行政命令。

3. 制定行政法規並頒佈執行。

4. 依法任免公職人員。

5. 批准向立法會提出有關財政收入或發出的動議。

6. 代表特區政府處理中央授權的對外事務和其他事務。

7. 根據國家和特區的安全或重大公共利益的需要，決定政府官員

或其他負責公務的人員是否向立法會或其所屬的委員會作證或提供證

據。13

–––––––––––––––

13. 蕭蔚雲主編《論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制》，澳門科技大學， 2005 年，第 62 —

6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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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行政長官的雙重身份闡述其職權已成為《基本法》研究中的一

項共識。14

對於總督和行政長官的職權，可作如下比較。

第一，較為相同或相近的方面：領導整個公共行政或領導澳門特

別行政區政府，指導當地的總政策或決定政府政策，依法定程序任免

公職人員、法官和檢察官，提議解散或自行解散立法會等等。

第二，有所不同的方面：總督以制定法令方式行使部分立法權，

行政長官可制定位階低於法律的行政法規；立法會被解散之後其立法

權由總督行使，行政長官則無此職權；總督有權提請葡國憲法法院審

議立法會發出的任何規定有無違憲或違法，行政長官則是代表澳門特

別行政區將立法會通過的法律送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由後者根據《基

本法》第十一條處理；總督有權向葡國議會提出修改或取代《組織章程》

的建議，以及對葡國議會修改該章程發表意見，行政長官並無權獨立

提出《基本法》修改案等等。

第三，顯而易見，《組織章程》顧名思義主要是就政治體制──包

括行政、立法、司法之設定及運作做出規定，而《基本法》則是就澳門

特別行政區的各項制度作出全面規定。因此，關於總督與行政長官職

權的規定，《組織章程》與《基本法》的表述亦有所不同，前者較為具

體，後者較為原則。當然，比較總督與行政長官職權和地位尚需分析

其他相關法律，而更重要的是對整個政治體制及其實際運作狀況，尤

其是對政制模式的比較分析。

三、 政治體制模式

對於澳門回歸前的政治體制，大致看法如下。

有評論認為，“那是一種經過強化的總統（總督）制”。15曾任澳門

第一至第三屆立法會主席的土生葡人領袖宋玉生，在1984年總督解散

–––––––––––––––

14. 駱偉建，前引書第 162 — 165 頁。

15. 李炳時《澳門總督與立法會》，澳門基金會， 1994 年，第 8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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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後對傳媒說，“事實上，總督擁有差不多全部的權力⋯⋯如今立

法會已經解散，總督成為絕對主宰，擁有一切的權力。16曾在澳門政府

任職的一位葡國學者卻並不這樣看，他指出“雖然總督是顯現權力的一

面，但澳門的制度是一個平衡的制度”，不同於總統制或半總統制。

“雖然總督最為突出，但不可談及權力均集中於其手中”。17也有華人學

者持較為相近的看法：澳門政制是以行政為主導的體制18，“只有分權

平衡，而非三權分立”。19

對於回歸後的政治體制，蕭蔚雲教授認為就是行政長官制。即“是

以具有較高法律地位和較大決策權的行政長官為核心的特別行政區地

方政權形式”。20澳門大學法學院駱偉建教授認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政

治體制與原澳門政治制度、西方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內地的人民代

表大會制度相比較，有相同點，也有不同點，形成了自己的特點”。包

括採納了原有政制的行政主導原則，以及“行政、立法、司法互相獨

立、互相制衡、互相配合”。21但是蕭蔚雲教授在其1993年出版的專著

中只提及“行政與立法的相互制約和相互配合”並未提及“司法”。22

澳門學者吳志良在其博士論文中寫道，“《基本法》設計的政制模

式，是現代民主政制中總統制和半總統制的混合體，行政、立法、司

法三權基本上分而立之，但行政長官的地位顯得特別突出和超然，有

點似總統制中的總統。行政長官由（間接）選舉產生，代表特別行政

區，對特別行政區負責，雖然可能受到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彈劾，但無

需對其負責。向立法會負責的，只是他所領導的特別行政區政府。因

此，實際上行政長官既是特別行政區首腦，又是特別行政區政府首

長，擔任 重大的政治和行政責任，也擁有相當大的行政權和決策

–––––––––––––––

16. 李炳時，前引書第 54 頁。

17. 簡能思，前引書第 8 頁、第 281 頁、第 345 — 347 頁。

18. 吳志良《生存之道──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澳門成人教育學會， 1998 年，

第 334 頁。

19.《澳門政制》，第 85 頁。

20. 蕭蔚雲，前引書第 2 頁。

21. 駱偉建，前引書第 146 — 147 頁。

22. 蕭蔚雲主編《一國兩制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3 年，

第 17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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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行政長官高度集中權力的特點，與目前的總督很相似。他們之間

的根本性差別是，總督由葡萄牙總統委派，僅向總統負責，而行政長

官則在當地推選產生，包含了民主成分，故而要對特別行政區負責。

但從形式上，行政長官又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因此，同時對中央人

民政府負責。這正是主權和治權合一的必然結果，也意味著澳門政制

的進一步民主化。”23

對於吳文說中央對行政長官的任命是“形式上”的，駱偉健教授持

不同看法。他認為“行政長官人選產生後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該任命

既是必經的程序，也是中央人民政府行使實質性的決定權，包括任命

或不任命。中央人民政府將以國務院令的形式任命行政長官”。24本文

認同此說，但在中央政府不任命行政長官人選的情況下將如何處理，

尚缺乏明確具體的法律規定。

對於回歸前後政制模式的比較，還可以指出以下幾點：

第一，回歸前是“一般自治”，回歸後是“高度自治”。例如，立法

會通過的法律只需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後者只是對不符合《基本

法》關於中央管理的事務及中央和特區關係的條款可以發回，但不作修

改；對於行政法規則無此程序。而回歸前無論是法律或總督制定的法

令、也無論是其內容為何，均可提請葡國憲法法院審議，以確定其是

否違憲或違法。再如，回歸前的澳門沒有終審權，而且對總督或政務

司的刑事民事訴訟均不能在澳門提起和審理。而回歸後澳門設有終審

法院，並對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等，均由澳門法院行使完整的司法管

轄權。25又如，回歸前解散立法會是由總督提請總統為之，回歸後則是

由行政長官決定，無須中央批准。

第二，在倡導行政與立法相互合作的前提下，兩者的相互制約似

乎有所加強。例如，行政長官不再行使立法權，但《基本法》對議員提

案權有較多限制；而回歸前議員的提案權有較大空間。再如，行政長

官有權解散立法會，但同時立法會也可提出彈劾案報請中央決定，而

–––––––––––––––

23.《生存之道》，第 356 — 357 頁。

24. 駱偉建，前引書第 157 頁。

25. 參閱澳門特別行政區第 9/1999 號法律《司法組織綱要法》第二章第四節及第五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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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前立法會只可表決對施政方針的彈劾動議，並立即通知總統及總

督。但“此機制之目的在於授予立法會一項手段以便對總督施加壓力，

這目的大於引致其直接辭職”。26而值得注意的是，《基本法》和《組織

章程》均無規定中央政府或總統是否必須接受彈劾動議。最後應說明的

是，雖然相互制約有所加強，但行政主導仍然是政治體制的基本模

式。

第三，行政主導是就整個政治體制中的權力分配而言，即在整個

政制架構中行政權居主導地位，尤其體現在行政與立法的相互關係

中。行政主導是回歸前後政治體制的共同特徵，但除了本質不同外兩

者的現實形態或權力運行機制也有所不同。回歸前體現為“獨任專權

型”。即總督獨攬行政權不存在作為完整的行政架構即政府的法定設

置，行政機關的立廢皆由總督定奪；包括政務司在內的各級領導之權

力源於總督，放權收權皆由其決定。回歸後的行政主導是“一元主政

式”的首長負責制。即首先表明在行政長官的雙重法律地位和責任，體

現為行政長官在整個政治體制中及整個行政架構中居最高地位和享有

最大的權力，行政長官與主要官員是領導與服務的上下級關係。同

時，政府作為完整的行政系統具有明確的法律地位和法定權責，但既

便如此，基於行政長官的地位，整個行政架構以致整個政治體制仍然

呈現出“一元主政”的體制特徵。27

聞名世界的英國憲法學家W．Ivor．詹寧斯早在1933年指出，“若

非僅僅就形式上的意義而言，憲法仍是人們的一種結合體，它的特性

取決於處於統治和被統治地位的人們的特性。在此方面，憲法是一種

轉變中的事物，像萬花筒的色彩一樣變幻不定；對憲法運作的研究包

括對各種社會和政治力量的考察，正是這些力量造成了民眾及其社會

各階層的觀念、願望和習慣的變化。一個公法學家如果不理解憲法的

這些方面，就不會理解憲法”。28這就是憲法學界所謂的憲法之規範研

究與憲法之實證研究的問題。顯然，本文充其量只是涉獵前者而已。

–––––––––––––––

26. 簡能思，前引書第 335 — 337 頁。

27. 趙向陽《澳門宏觀行政架構過渡法律思考》，載於《澳門 1999》，澳門基金會，

1999 年，第 42-52 頁。

28. W ． Ivor ．詹寧斯《法與憲法》(中譯本)，三聯書店， 1997 年，第 10 — 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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